


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团体标准修制定工作程序

1、总述

从技术角度划分，参照 GB/T 1.2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：标准制定程序》

• 预研阶段

• 立项阶段

• 起草阶段

• 征求意见

• 审查阶段

• 报批阶段

• 出版阶段

• 复审阶段

• 废止阶段

2、阶段概述

1) 预开阶段：

由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理事会向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提出

团体标准项目建议和编写要求，并进行预先研究。

2) 立项阶段：

立项阶段为行业相关方提交的提案进行审批的过程。

主要工作是对项目建议进行审查、征求意见（公示、质疑）与批准。

3) 起草阶段：

项目启动后直接进入起草阶段，参编单位群策群力共同完成，就有关内容要达成一致，

不能产生分歧。

草稿需要参编单位共同修改后提交标委会，标委会从形式到内容提前征询某些专家的

意见，修改几轮后成为征求意见稿。

4) 征求意见阶段：

编制组提交征求意见稿后，经协会秘书处审核后，按照《团体标准修制定工作程序》

正式书面征求意见（一般为 10 位专家和委员）。一个月后意见返回。编制组汇总征询意见，

并与专家就征询意见进行沟通后，进行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修改，形成会审稿。

如果编制组对征求意见稿准备不充分或者专家意见较多或分歧较大，修改后，第二

次征集意见。

5) 审查阶段：

编制组提交送审稿后，协会会秘书处组织函审或者会审（一般为会审），而且 3-4 个

标准一起会审，所以要严格遵照约定时间完成。会审结束后，编写组按照会审组意见进行标

准文本的修改完善，形成报批稿。

会审不通过，从征求意见稿重新开始。

6）报批阶段：

必须在会审审查阶段之后进行。按照《团体标准修制定工作程序》规定进行报批，等待

发布实施。

3、分阶段详解

1）预阶段和立项阶段



申报单位需做的事：⑴向申报单位发送征求标准的通知

⑵申报单位填写标准项目制修订表

通过秘书处审核后提交：标准草稿、预研报建议书、是否涉及专利等信息。若未通过标委会

审核则继续修改后重新提交。

要求：秘书处根据本年度的标准规划、标准协调性来初审，技术委员会专家投票、函审或者

立项审查会确定标准是否可以申报 。若满足条件，秘书处提出修告、项目改意见、提交纸

版材料，网上申报。 立项，发布立项发文，确定起草单位，起草人。

2）草稿阶段

秘书处要求：秘书处尽快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、标准 GB/T1.1 培训会、标准工作组启动会、

第一次工作组会议。 注：要求参编人员均需要参加培训会。

标准项目研究过程中，秘书处不定期（电话、邮件和实地考察等）对起草单位

进行调研、对编写组工作情况检查、督促和组织协调等工作，便于项目能按时

高质量完成。

申报单位需上报技术材料：（1）标准初稿（2）编制说明（3）验证报告（4）规范性引用文

件

（5）参考文献（6）专利信息 （7）采标原文及翻译

（8）国内外标准技术水平指标比较

编制说明应包括：⑴任务来源、计划编号和其他基本情况⑵工作组简要情况⑶起草阶段的主

要工作内容，重要工作组会议的主要议题和结论⑷标准编制的原则⑸技术

内容的确定方法与论据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⑺其他应说明事

项，如与其他文件的关系，涉及专利等⑻可将主要试验、验证技术报告，

调查分析报告作为编制说明的附件。

申报单位上报工作性材料：（1）项目启动工作计划及联系人汇总（2）确定参编的单位和起

草人盖章申请（3）草稿阶段的起草组研讨会会议纪要、照片（4）草

稿确认无异议的确认书（每一个参编单位均需盖章、签字）

备注：秘书处在申报单位提交草稿的 1 个月内审查申报单位所提交的材料。材料合格后进入

下一阶段。否则申报单位修改后重新提交。

3）征求意见阶段

申报单位需要做的：征求意见结束后，在 1 个月内申报单位须提交：⑴征求意见汇总表⑵经

过修改后的标准送审稿⑶标准送审稿审查申请表⑷编制说明

要求：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。包括生产、使用、设计、科研单位、检测单位等，征求意见

在 1 个月内完成。

标委会下达关于⑴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，⑵标准征求意见稿⑶征求意见编制说明⑷征

求意见反馈表，给征求意见单位和专家填写。

4）审查阶段

申报单位需要做的事：

会审/函审：申报单位提交⑴征求意见最终稿（由编写工作组编写。标准最终稿与征求意见

稿中规范性技术要素的差异，应与意见汇总处理表中所反映的意见和处理

结果一致）⑵送审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、重大技术修

改意见的处理情况）⑶意见汇总表⑷编写会审/函审结论填写《标准送审



稿函审结论表》 。

要求：会审（函审）：⑴发出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（发出编审通知及相关材料）⑵召开审查

会，对技术进行审查（进行函审）。标委会主要进行技术审查。

会审函审表决结果，必须有全体委员的四分之三以上同意方为通过。

5）报批阶段

申报单位需要做的事: 2 个月内，起草单位提出标准报批电子文件 ; 1 个月内，提出标准报

批稿及有关纸质文件 .
要求：秘书处在 1 个月内将⑴初审标准报批稿⑵提出审查意见⑶给出标准文献分类号下达给

起草单位 ；秘书处在 1 个月内审查标准报批稿。

6）颁布阶段

颁布阶段为团体标准按照 GB/T 1.1 的规定，对标准报批稿进行编辑性修改，在全国团体

标准信息平台发布。颁布阶段的周期不超过 2 个月。

7）复审阶段

秘书负责，周期不超过 3 年。

秘书处应从以下方面对团体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评估：

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现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；

技术指标是否适应当前的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的需求；

内容是否与当前法律法规有抵触；

其他需要重新确定的问题。

结果有三种：继续有效、修订（列入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）和废止。

8）废止阶段

对于复审后确定为无存在必要的标准，予以废止。

4、团体标准编号

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的团体标准编号为

T/ZACA XXXX－XXXX

年代

团体标准顺序号

浙江省质量合格评定协会

团体标准代号


